树兰（杭州）医院核技术利用改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bookmark: _Hlk172186805][bookmark: _Hlk172187227][bookmark: _Toc19258]2024年07月18日，树兰（杭州）医院有限公司根据《树兰（杭州）医院核技术利用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HJ 1326）、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东新路848号、836号（临）。
建设项目性质：改扩建。
主要建设内容：树兰（杭州）医院开展SPECT/CT显像诊断项目和90Y肝癌治疗项目。核医学科位于医院2号楼负1层，新增1台SPECT/CT用于新增核99mTc和90Y显像诊断并对工作场所进行改扩建，增加控制室、SPECT候诊室（含专用卫生间）、储源室、污物间、留观室、注射窗口等相应配套设施，不新增面积。改扩建后缩减18F日等效最大操作量（日等效最大操作3.70×106Bq，年最大使用量1.85×1012Bq）；改扩建后2号楼负一层核医学科仍作为一个单独的工作场所，为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90Y肝癌治疗项目依托树兰医院现有1号楼1层DSA机房改建，将原污洗间作为卫生通过间，并加装1个储源柜、1个废物暂存柜与1个铅罐，用于药物临时存放、肝癌治疗过程产生的放射性固废的暂存衰变与应急事故废水的贮存。该机房由DSA机房、控制室、污洗间、准备间等组成，依托原DSA进行90Y和90mTc药物介入注射的治疗工作，为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3年08月，卫康环保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编制了《树兰（杭州）医院核技术利用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11月15日，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拱墅分局对此项目进行审批，审批文号为：杭环拱评批〔2022〕23号。
医院已于2024年07月10日重新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浙环辐证[A3337]，有效期至2029年07月09日，种类和范围：使用V类放射源；使用Ⅱ类、Ⅲ类射线装置；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乙级、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本项目于2022年11月20日开工建设，2024年03月25日投入调试。
（三）投资情况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项目实际总概算约468万元，其中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实际总概算约98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额约20.94%。
2、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1）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新增SPECT/CT辐射工作场所及90Y肝癌治疗工作场所的各侧屏蔽体、防护门的设置及屏蔽等防护符合环评文件及相关标准要求。
（2）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和其他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1、辐射安全措施与防护措施：
①本项目SPECT/CT辐射工作场所出入口、注射室、休息室等各辅助用房门上、手套箱上均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90Y肝癌治疗场所出入口、控制室等房间门上均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控制室内、设备上均设置有急停按钮；SPECT/CT机房与DSA机房上方设置工作状态指示灯且与防护门设置有门-机联锁装置；本项目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候诊区、患者通道、SPECT/CT机房等功能房间均设置监控装置，90Y肝癌治疗场所DSA机房内也设置有监控装置。
②医院为本项目核医学科SPECT/CT辐射工作场所配置了6台个人剂量报警仪，2台便携式X-γ辐射监测仪，1台表面污染监测仪；为90Y肝癌治疗场所配置了4台个人剂量报警仪，1台便携式X-γ辐射监测仪，1台表面污染监测仪。
③公司为本项目每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委托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季度进行一次个人剂量监测，并建立了个人剂量监测档案。
④本项目每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在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并建立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⑤本项目核医学科SPECT/CT辐射工作场所辐射工作人员共6名，均参加了核医学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并通过考核，取得合格证书；90Y肝癌治疗场所辐射工作人员共6名，均参加了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合格证书。
辐射安全管理：树兰（杭州）医院有限公司成立了放射诊疗质量控制与安全防护管理小组，以文件形式明确放射防护管理人员及其职责，建立和实施放射防护管理制度和措施，并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3、 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和措施按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设，无重大变动情况。
4、 工程建设对环境环境的影响
（一）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1）核医学科SPECT/CT辐射工作场所各监测点位辐射剂量水平均符合《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 120-2020）和《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的标准要求。
（2）核医学科SPECT/CT辐射工作场所控制区和监督区各监测点位β表面污染水平均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关于表面污染控制水平限值的要求。
（3）核医学科配套的衰变池中总β放射性小于《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 1188-2021）规定限值（总β≤10Bq/L）。
（4）DSA机房周围各监测点位周围剂量当量率均符合《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相关标准要求。
（5）90Y肝癌治疗工作场所各监测点位β表面污染水平均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关于表面污染控制水平限值的要求。
（二）由验收监测结果估算，本项目所致的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有效剂量满足分别满足环评批复的5mSv和0.1mSv的剂量约束值要求。
5、 验收结论
树兰（杭州）医院有限公司认真履行了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审批和许可手续，落实了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相关的验收文档资料齐全，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及措施运行有效，对环境的影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验收组一致同意树兰（杭州）医院核技术利用改扩建项目（杭环拱评批〔2022〕23号）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6、 后续要求
（1）加强辐射安全设施的日常检查和维护。
（2）做好辐射工作人员的培训与复训工作，加强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管理和职业健康监护管理。
（3）加强核医学科休息室内注射核药病人的管理。
（3）每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对探伤室周围环境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于每年的1月31日前同年度评估报告一起上报到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7、 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见附件。

树兰（杭州）医院有限公司
2024年07月18日







[image: ]

image1.png
22 B BRBERHR TR Sy B H i TEF s Ry R 4144
(202447 A 18 )

i3

% /B

[ﬁ%

BRESTS AL BRARHTE
e | PTAAN | 33eb00i8200095]) |y igtety | Bi1L 95887
. > i gyl | WAL )‘,er@.l,. 13588db gyl
3 ’”*[’@ /@ /erviffﬁ"d’/l/ﬂ/ ﬂ(t%%ﬁﬁé%% 1(% 138572236
. w B | s ! miu@u@mma PR T )
s | G| newarenses | wrackonl | AWTS | 50rip
S| AR [oamdisus 2E USRI Bz





